附件1    

2026年北京市印刷企业年度报告填报说明

一、基本事项

（一）表中的所有项目由印刷企业如实填写，没有的项目填写“无”。

（二）填写时限用钢笔、水性笔或电脑录入后打印，要求字迹工整，不得涂改。

（三）所提交的文件、证件复印件统一使用A4纸，并盖章确认。

（四）日期、时间按年月填写，一律使用公历和阿拉伯数字。

（五）表中有“□”部分应用“√”标识。

（六）严格按照表内所规定的单位填写，有小数位的保留至小数点后2位。

（七）本表统计区间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八）本表中各项目填不下时，可另附纸填写。

（九）本表一式一份，由相应的出版主管部门留存。

二、填报项目

（一）企业名称

按照市场监管行政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上的登记事项“名称”填写，不得填写简称。

（二）经营场所

指企业法人从事印刷经营活动的场所。

（三）主营业务

指企业日常经营的核心业务活动，是企业收入的主要来源。

（四）职工人数

指在企业工作并由企业支付工资（薪金）的各类人员数量（不包括临时聘用人员）。

（五）财务指标

根据报告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和相关统计报表对应项目填报。

1.资产总额：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资产总额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全部资产总和。

2.工业总产值：指工业企业生产的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最终产品和提供工业劳务活动的总价值量。按不含增值税（销项税额）的价格来计算。

3.营业收入：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和其他业务所确认的收入总额。

4.利润总额：指企业通过生产经营活动所实现的利润。

5.研发投入：指企业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全部支出，包括研发活动的直接支出（如人员薪酬、原材料、设备购置等）和间接支出（如研发相关的管理费、服务费），但不包括与研发活动无关的基本建设支出（除非专门用于研发的固定资产购建）。

6.对外加工贸易额：指企业经海关备案开展来料加工或进料加工业务所产生的贸易金额总和。

7.对外直接投资额：指我国企业、团体等在国外及港澳台地区以现金、实物、无形资产等方式投资，并以控制国（境）外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的经济活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一经济体通过投资于另一经济体而实现其持久利益的目标。

8.外商投资总额：指外国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台胞以及我国在境外注册的企业）按照我国有关政策、法规，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在我国境内开办外商投资企业或合作开发资源的投资（包括外商投资收益的再投资），以及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投资总额内企业从境外借入的资金。

9.外商注册资金额：指设立外资企业在市场监管行政部门登记的资本总额。 

（六）重点印制保障

1.重大主题出版物：其中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点图书是指习近平总书记著作、讲话单行本，以及权威部门等编写的论述摘编、学习读本、思想研究、用语解读、描写习近平总书记工作生活经历的作品，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著作选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习近平正定足迹》等；其他是指围绕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工作大局，以党和国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大题材、重大理论问题等为主题的图书，如《全面从严治党面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路径》《守正创新》等。

2.党报党刊：指服务各级党政军机关的报纸期刊，如《人民日报》《北京日报》《求是》《前线》等。

3.中小学教科书：指各地供中小学生使用的教学用书。



